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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监管的法规范结构困境及其制度

重构——以南京“2·23”火灾事故为例
严艺潇

南京工业大学法政学院，江苏南京，211816；

摘要：电动自行车在我国城市空间的快速普及，使其充电行为从私人安全事务演变为具有公共风险属性的治理议

题。南京“2·23”特大火灾事故暴露出现行法规范体系存在结构性失衡。本文基于行政法规范结构理论，从权

责配置、监管机制与规范衔接三个维度分析表明，治理困境的根源在于立法碎片化、权力配置失衡与责任机制虚

化。研究提出应以地方立法为主要路径，通过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现监管权力整合，构建“集中执法+专业协

同”的多维治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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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引入：从偶发事故到制度失灵的范式转

移

电动自行车充电行为已随其快速普及演变为具有

显著外部性的公共风险。2024年南京“2·23”重大火

灾事故造成 15人死亡，暴露出日常风险积累机制的极

端脆弱性。

事故表面源于个体违规行为，实则反映了深层制度

缺陷。从法规范视角看，当个别违法行为演变为公共灾

难时，其根源在于制度体系未能有效履行风险防控职能，

故应定性为“制度性事故”。

究其核心，监管权责配置存在结构性缺陷。应急管

理、消防救援与公安部门虽均被赋予监管职责，但立法

中“有关部门”等模糊表述导致权力边界不清、责任主

体不明，形成“多头监管”与责任推诿的困境。

南京“2·23”事故表明：法律规范碎片化、监管

权责不清、问责机制缺失，必然导致公共安全治理陷入

“制度空转”。因此，亟需实现从技术性个案向制度结

构缺陷的认知转型，以深入探究法规范结构重构路径。

2基础理论：风险社会与行政法的规范回应

当前研究多聚焦于技术标准或部门权责调整，难以

解释“规范严密而监管失灵”的系统性困境。这一局限

表明，问题本质源于现代性风险的结构性特征与传统行

政法回应模式之间的深层张力。前者要求前瞻性、系统

化治理，后者擅长事后归责与分段管理，二者错位构成

监管失灵的根源。

本文据此构建整合性理论框架：以风险社会理论阐

释电动自行车充电风险的“人为性”与“系统性”；以

行政权责配置理论剖析“权力碎片化”与“责任虚置”

的制度成因；并以整体性治理理论指引系统性重构路径。

2.1风险社会理论与公共安全治理转型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理论

中指出，现代性进程的核心特征从“财富分配”转向“风

险分配”。在高度技术化的社会结构中，风险通过制度

与技术系统不断放大，影响整个社会。

电动自行车充电风险完美契合这一理论特征。锂电

池充电作为高度常态化的生活行为，在高密度居住与消

防设施缺位等因素共同作用下，转化为极具破坏力的公

共风险。这要求治理范式从“事后归责”向“事前预防”

转型，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前端控制。

2.2行政法上的权责配置理论

行政法理论将权责配置视为公共权力运行的基础

性制度结构，其核心“权责一致”原则要求权力与责任

形成稳定对应关系。然而，我国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监

管呈现典型的“权责结构失衡”。

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的制度冲突：其一，规范授权

存在结构性张力。《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将处罚权授予消防救援机构，却未明确其日常监督职责，

造成权责分离。其二，监督主体陷入解释学循环。《消

防法》规定公安派出所“可以”负责日常监督检查，但

未确立其责任主体地位。其三，组织变迁加剧权责模糊。

机构改革后消防职能划转至应急管理体系，与既有基层

监督网络形成制度衔接空白。

上述规范冲突在实践中相互交织，形成难以追责的

制度闭环，深刻揭示了监管体系“问责难”的深层成因。

2.3理论整合：构建“预防－整体性”治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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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理论与行政权责配置理论的对话表明，超

越当前监管困境需构建“预防－整体性”治理范式。该

范式在价值层面确立“预防优先”原则，推动法律制度

前移规制关口；在组织层面追求“整合协同”，通过制

度创新重塑权责关系，弥合部门鸿沟，构建责任明晰、

运行高效、问责闭环的整体性政府回应机制。

3现行规范体系的结构性冲突：从权力配置失

衡到责任机制空转

对现行法规范体系的系统性检视表明，电动自行车

充电安全监管困境根植于一个内在断裂的逻辑链条。本

章将遵循“权力—义务—责任”的分析框架，揭示立法上

的权力配置模糊如何导致执行层面的义务履行失灵，并

最终致使事故后的法律责任追究陷入空转。

3.1权力配置碎片化：立法交叉与监管闭环

监管权力的配置呈现出高度的碎片化特征，其根源

在于多部法律规范对监管主体的重叠与模糊授权。表面

上，一个由应急管理部门、消防救援机构、公安机关、

城市管理部门及物业服务企业共同构成的“多头监管”
格局已然形成。然而，深究其法律依据便可发现，不同

规范对责任主体的指涉存在显著差异甚至矛盾。《江苏

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将监管职责概括性

地赋予“负有消防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高层民用建

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七项则将具体的行

政处罚权明确授予“消防救援机构”；而《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防法》第五十三条又规定“公安派出所可以负责日

常消防监督检查”。这种立法上的交叉与含糊，在实践

中并未转化为协同治理的合力，反而诱发了一场机构间

的“责任竞逐”。消防救援机构倾向于将自身定位为专业

救援力量而非日常监督主体；公安机关则依据《消防法》

第四条，主张其消防职能已随大部制改革剥离至应急管

理部门；应急管理部门虽负总责，却缺乏下沉至社区的

直接执法力量。由此，监管权力在规范文本间流动，却

在执行层面悬空，形成了一个任何一方均无法被锁定为

首要责任者的“制度闭环”。

3.2义务履行的机制失灵

权力配置的模糊必然导致核心义务的履行陷入困

境，尤其体现在非行政主体的法律责任约束疲软。物业

服务企业作为风险防控的前哨，被《江苏省电动自行车

管理条例》等法规赋予了劝阻、报告违规充电行为的法

定义务。然而，法律在设定此项义务的同时，却未配套

授予其确保义务得以履行的有效权威与强制性工具。对

于居民的违规行为，物业的劝阻往往因缺乏威慑力而流

于形式。更为关键的是，法律对于物业服务企业自身不

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上述法定义务的行为，并未设定清晰、

刚性的否定性法律后果。这种“有义务、无责任”或“强
义务、弱责任”的立法模式，使得物业管理职责在实践

中被严重虚置，构成了前端风险控制的关键漏洞。在南

京“2·23”事故中，物业在消防设施维护、应急预案启动

等方面的失职，正是其法定义务因约束疲软而未能落实

的直接后果。

3.3责任追究的机制空转：归责困境与激励失效

当前端权力配置模糊与义务履行机制失灵，导致终

端法律责任追究缺乏制度基础。南京“2·23”事故调查

以追究“有关部门公职人员”责任作结，此笼统表述揭

示出制度缺陷——因“有关部门”指向不明，难以对特

定监管主体实现精准法律归责。

此非调查意愿所致，实为制度结构本身无法生成清

晰、可追溯的责任机制。法律问责的威慑力依赖追究的

必然性与精准性。当监管失职因制度性原因难以有效追

责时，监管体系将形成负面激励，最终陷入“规范叠加

而实效不彰”的治理悖论。

综上，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监管失效呈现典型的权

力碎片化、义务履行失灵与责任追究空转三者叠加的结

构性失灵。唯有系统修复此断裂链条，方能根本扭转公

共安全治理的被动局面。

4域外制度比较：两大法系下的治理经验与本

土镜鉴

对域外治理经验的比较研究，旨在为我国监管体系

改革提供参照。本章依据法系特征，考察大陆法系（以

德国、日本为代表）与英美法系（以美国为代表）的治

理模式，系统梳理其制度优劣，并探讨其对我国制度创

新的启示。

4.1大陆法系经验：权责集中与社会共治

大陆法系国家通过成文法构建了系统化监管框架。

欧盟通过《电动自行车安全指令》建立统一产品标准与

CE认证体系，实现市场准入源头管控；德国则通过《道

路交通许可条例》实施严格参数限制，并由地方政府统

一负责消防监管，形成“权责集中”模式。该模式虽对

地方治理能力要求较高，但其通过高位阶立法整合监管

权力的原则，为我国确立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核心地

位提供了法理依据。

日本在社区治理层面形成“社会共治”模式，通过

“住宅防灾管理负责人”制度将物业纳入公共责任网络。

此模式虽依赖成熟的社区自治基础，但对我国破解“物

业服务企业责任虚置”难题具有直接启示，为将物业“协

助管理”升格为“法定管理责任”提供了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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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英美法系经验：市场驱动与灵活规制

美国的监管路径体现了普通法系的实用主义特征，

其联邦层面未进行统一立法，主要依靠各州自主监管与

CPSC的最低标准指导。为弥补监管分散的缺陷，美国

积极探索“技术赋能”监管，如旧金山通过传感器实时

监控骑行行为；同时发展“市场+行政”复合规制，通

过行政机关与保险公司的联动，将安全违规与用户经济

成本直接挂钩。这种模式巧妙利用市场机制放大规制效

力，但其效能发挥以健全的信用体系与成熟保险市场为

前提。美国经验的核心价值在于为我国监管工具创新提

供新思路，如探索安全记录与信用体系关联，构建更灵

活的激励约束机制。

4.3比较综析与本土化启示

两大法系经验表明，高效治理的核心在于责任可识

别与机制系统性，而非“多头授权”。大陆法系的“标准

先行与权责集中”为我国权力整合提供范本，英美法系

的“市场驱动与技术赋能”则为监管创新开辟路径。这些

经验启示我国应通过地方立法整合权力、强化责任并创

新机制，最终构建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的监管体系。

5监管方式构建：从权力集中、义务强化到责

任闭环

基于“权力碎片化、义务履行失灵、责任追究空转”

的结构性诊断，本文提出以地方立法为载体，遵循“权

力—义务—责任”逻辑的整合性治理模型。借鉴《上海

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的实践经验，该模型旨在通

过系统性制度设计，实现监管体系的结构性重塑。

5.1权力整合：确立监管核心

破解“多头监管”困境的根本路径在于权力集中。

应通过地方立法将分散于多部门的行政处罚权，相对集

中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此举通过“权责同构”原

则，使城管部门成为监管责任的当然承担者，从制度上

消除部门间推诿空间，确立清晰的监管中枢。

5.2义务强化：夯实前端治理

针对物业服务企业责任虚置问题，需实现义务法定

化。地方立法应超越“协助管理”的模糊表述，将物业

的充电设施维护、风险排查、违规劝阻与信息报告等职

责明确为具有约束力的法定义务。同时构建“义务－工

具－响应”联动机制，赋予物业必要的管理权限，并建

立执法部门标准化响应程序，形成从风险发现到执法介

入的管理闭环。

5.3责任闭环：完善追究机制

为确保制度有效运行，必须建立复合型责任体系。

一方面，权力集中使行政问责具有明确对象；另一方面，

通过行政处罚与信用惩戒刚性化物业责任。此外，可探

索将个人消防安全记录纳入信用体系，引导保险机构参

与风险评估，形成“行政+信用+市场”的多维约束网络。

6结论

南京“2·23”火灾事故表明，电动自行车充电安

全问题的本质是制度性缺陷。当前监管体系存在立法碎

片化导致权力配置失衡、义务规定虚化造成执行机制失

灵、责任追究空转削弱制度威慑力等结构性问题。基于

权力－义务－责任统一原则，应通过地方立法创新实现

制度重构：集中行政处罚权整合监管权力，法定化物业

责任夯实治理基础，建立多元化问责机制保障制度执行。

这一路径既符合行政体制改革方向，也具有现实可行性。

公共安全治理需要实现从事后救济向事前预防的转型，

通过前瞻性制度安排将安全保障嵌入治理各环节，最终

实现从规范文本到治理实效的根本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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